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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财〔2019〕153 号

瑞丽市财政局 瑞丽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关于

废止工业园区行政事业性收费

优惠政策的通知

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、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审

计局：

现将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云南省

财政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废止工业园区行政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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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德财非税〔2019〕1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．德财非税〔2019〕17 号

2．云价收费〔2017〕8 号

瑞丽市财政局 瑞丽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19 年 10 月 11 日

瑞丽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 10 月 11 日印发


